
赣市监办认监函〔2021〕6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2021年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市场监管局，

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

为切实加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规范检

验检测市场，根据《江西省市场监管局 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

水利厅 省药监局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

的通知》（赣市监认监〔2021〕1号）要求，省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

7至10月组织开展了对省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和分类监管的要求，省局随机抽取70

家获证检验检测机构、28名执法检查人员和28名专家，组成14个现

场检查组，对检验检测机构的从业人员、检测仪器设备和内部管理体

系等方面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本次检查涉及机动车、环境监测、建

工建材、食品、国土资源、水资源、司法鉴定等重点领域检验检测机

构。从检查结果来看，我省大部分检验检测机构基本能够满足资质认

定管理相关要求，但同时也发现部分检验检测机构存在问题，应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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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高度重视。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由于《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发布实施的时间较短，

机构对《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的理解不够，对相关强制性标

准要求、不实报告的理解不够。

（二）管理体系运行存在不规范的行为，主要是对内审和管理评

审开展的要求理解有误，对操作设备、检验检测、签发报告和意见解

释人员的能力确认不规范。

（三）原始记录检测信息不充分，检测过程未严格按照标准方法

要求进行，检测人员的检测技术能力弱，缺乏质量管理和检测技术骨

干，机构的管理水平及检测技术能力有待提高。

（四）机构普遍对标准物质和化学试剂的使用应保留的信息概念

不清，理解不全面，记录信息不全，缺少使用量和库存量信息。

（五）部分机构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未按规

定办理变更手续；从事检验检测活动人员未按规定对不同时在两个以

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做出声明等。

三、处理意见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

理办法》的规定，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须针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严格

按照规定限期改正或自行整改，及时向所在地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

（市）市场监管局提交整改报告。检验检测机构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

系，加强人员培训和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及惩处机制，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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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出具的数据和结果真实准确。

（二）有关设区市局要对南昌至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6家检验

检测机构依法进行处罚；及时对庐山市环境监测站等4家检验检测机

构做好调整资质认定证书附表工作；督促石城县环境监测站等3家检

验检测机构做好注销资质认定证书工作。

（三）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相关技术评审部门及各设区市局、省

直管试点县（市）局要对本次检查中存在问题的检验检测机构予以重

点关注，并在今后的技术评审和监管工作中进行核实确认。

（四）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

力度，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遏制违法违规

检验行为，切实把各项责任落实到位，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不断提

高检验检测市场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请各有关设区市局及省直管试点县（市）局于2021年12月30

日前向省局报送查处结果和整改核查情况报告。

联系人：省局认监处 郭荣辉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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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监督检查情况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处理建议

1 江西纵天衡科技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2 九江市浔阳区环境监测站 责令限期改正

3 庐山市环境监测站
责令限期改正并调整资质认定

证书附表

4 南昌市环境监测站 自行整改

5 南昌至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6 铅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责令限期改正并调整资质认定

证书附表

7 石城县环境监测站 已申请注销

8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环境监测站 自行整改

9 宜春市万载生态环境监测站 责令限期改正

10 余干县环境监测站 责令限期改正

11 德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已申请注销

12 赣州市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13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责令限期改正

14 南昌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责令限期改正

15 铜鼓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16 都昌县昌盛机动车辆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17 抚州市东乡区安行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18 赣州市宝安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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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处理建议

19 高安市路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20 吉安市广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21 江西省赣鑫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22 江西中道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23 九江民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24 乐安县永顺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25 龙南县兴泰摩托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26 南昌顺发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27 宁都平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28 全南县北线摩托车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29 上饶市宏大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0 泰和县泰发摩托车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31 新余万商红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2 宜春市丰城三鑫车辆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3 弋阳县华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4 永新县振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5 玉山县华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6 江西安邦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7 江西恒信工程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8 江西景德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39 江西省赣龙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并调整资质认定

证书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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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处理建议

40 江西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试验检测中心 自行整改

41 江西省仁济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42 江西天丰建设集团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43 江西有色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44 江西中煤土木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45 九江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自行整改

46 乐安县恒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47 余干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48 萍乡市通程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49 上饶市广丰区广正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50 上犹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51 新干县中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52 资溪县同济建设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53 寻乌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54 鹰潭宏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55 中交长大桥隧技术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56 吉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57 江西华邦建筑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已申请注销

58 江西煤炭工业检测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并调整资质认定

证书附表

59 江西省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 7 —

序号 机构名称 处理建议

60 江西兴晟科技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61 乐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自行整改

62 铅山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技术中队 责令限期改正

63 南城建昌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责令限期改正

64 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 责令限期改正

65 资溪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刑事技术中队 责令限期改正

66 江西华昌地质测试有限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

67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检化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

68 九江地质工程勘察院 自行整改

69 赣州市南康区自来水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70 江西省水务水科学检测研发有限公司 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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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行政审批处。


